桐城法院：巧解涉离婚纠纷 守护未成年人成长

4月8日，桐城市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以子女探视为争议焦点、兼具监护权争议的离婚纠纷案件，在妥善解除原被告婚姻关系的同时，依法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。

2025年、2026年，童某两次提起离婚诉讼，并带孩子离开本市一直未归，表示若都某不同意离婚就不让都某见孩子。都某因无法正常联系童某、探视孩子，认为童某以孩子为筹码逼迫离婚，剥夺了孩子正常受教育的权利，遂向法院提交了撤销童某监护人资格的申请。

该案涉及未成年人切身利益，兼具离婚纠纷与监护权争议。承办法官受理后，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，紧盯子女就学这一紧迫问题，多方联动、精准施策。一方面主动对接学校、村委会及镇妇联，全面核实家庭情况与子女现状，凝聚基层调解合力；另一方面向双方细致释明离婚、抚养、监护资格撤销等法律规定，指出不当限制探望、影响子女就学行为的违法性与危害性。同时，法官耐心疏导双方对立情绪，引导当事人摒弃纷争、共同聚焦子女未来。围绕抚养权归属、抚养费支付、探望方式时间、监护职责履行等关键问题反复沟通协调，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调解协议：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，子女由童某抚养，都某按期支付抚养费，并在不影响子女学习生活的前提下依法正常行使探望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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